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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即将到来，咸宁市文旅
局提醒广大游客，出游期间要时刻牢记
疫情防控，用安全文明点亮旅程。

一、做好健康防护。密切关注国内疫
情动态和中高风险地区变化情况，不要前
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提前了解出发地、
目的地防控政策。出游期间自觉遵守戴
口罩、测体温、查验健康码等当地疫情防

控规定，与其他游客保持间距，避免聚
集。就餐时使用公筷公勺。咳嗽、打喷嚏
时，注意用肘部或纸巾遮掩。出现感冒、
发热等症状时，应停止游览并及时就医。

二、树牢安全意识。切勿前往不具备
开放接待旅游者条件的区域，确保人身安
全。根据个人年龄、健康、心理等状况，量
力而行、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探险等高风

险项目，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划船、漂
流、浮潜、深潜等涉水活动。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
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
驾车。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注意
防火避灾，防止引发火灾事故。

三、理性错峰出行。五一假期是游客
出行相对集中的时间，要对人流量增长所

带来的等候做好心理准备，理性对待。提
前了解和查询旅游景区门票预约、客流限
制等措施，尽量避开热门旅游景区或出行
高峰时段，合理规划出游线路，错峰出行。

四、绿色文明出游。出游期间遵守
文明行为规范，遵守旅游景区相关规
定。积极践行“光盘行动”，按需点餐、剩
菜打包；保护环境，不污染水源，不随意
丢弃饮料瓶、包装袋、湿巾等废弃物，不
践踏绿地花丛，不刻划攀折树木；不随意
投喂、伤害动物，不购买濒危野生动植物
及其制品；树立文明意识，遵守公共秩
序，爱惜公共设施，弘扬文明新风尚。

咸宁市文旅局劳动节假期出游提示：

疫情防控时刻牢记，安全文明点亮旅程

为深入宣传国家安全法，增强全民国
家安全意识,4月15日，通山县烟草专卖
局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加强学习提意识。通过中心组学习、
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等方式，开展国家安全
宣传教育，切实增强全体干部职工国家安
全意识和法制意识，树牢总体国家安全
观，感悟新时代国家安全成就。

积极宣传暖氛围。通过OA飘窗、海

报、LED电子屏和宣传手册等多种载体，
向群众及干部职工普及总体国家安全观
和《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介绍国家安
全体系、核心要义、践行要求，引导群众共
同保障国家安全。

实际行动强职责。组织党员干部走进
驻点村和一线所部，开展国家安全进乡村、
进基层宣传活动，促进维护国家安全和公
共安全的观念深入人心。 （通讯员 毛雯）

通山县烟草专卖局

多措并举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
4月25日，咸宁市气象台发布暴雨黄

色预警，突降暴雨，赤壁市烟草专卖局（营
销部）迅速组织人员对办公大楼的排水口
进行了多轮清扫，消除安全隐患，为员工安
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下一步，赤壁市局
（营销部）将结合行业安全生产特点和多雨
季节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好风险隐患排
查整改工作，杜绝春夏季节各类安全生产
事故的发生。 （通讯员 叶兴）

赤壁市烟草专卖局

消除雨季安全隐患

本报讯（记者原子 通讯员王亚
姿）“优化营商环境，真心服务民企”“执
法为民，秉公办案”。近日，武汉某咨询
公司总经理万某将两面锦旗送到咸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法官董伟道谢。

一年前，该公司曾因“前任”背负
罪名，几乎停摆。通过咸宁法院公正
裁判，渡过“生死关”，重回正轨。

原来，该咨询公司于2017年经挂
牌拍卖、变更登记手续，由国有企业变
更为“私企”。2020年，公安、检察机关
在办理原国有武汉某咨询公司虚开发
票一案时，将现公司作为被告单位，向
一审法院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判处该
公司虚开发票罪，罚金人民币20万元。

“一审法院判决后，我们公司因

‘不良信用记录’，一个多月无法投标，
大量业务停摆，300多名员工人心惶
惶，这样下去，公司只有垮台。”万某回
忆道。

“前人犯罪，为何要后人承担？而
且公司变更程序没有任何瑕疵。”该公
司遂向咸宁中院提起上诉。

咸宁中院刑一庭庭长董伟承办该
案件后,看到办案系统中涉企案件的
特殊标记，敏锐地意识到依法审慎处
理该案的重要性，他多次主动找万某
了解情况，并对该案的经济影响进行
评估。

“300名员工的背后就是300多个
家庭，我们要秉持审慎、谦抑、善意的
司法理念，最大限度减少司法办案对

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
董伟通过与合议庭多次商讨后认

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该案的关
键在于企业改制前后是否划清了界
限。而现咨询公司的股东收购了该企
业，支付了对价，公司的所有权、性质
及出资人都发生变更，前公司刑事责
任不应由后公司承担。

咸宁中院遂将该案发回重审，并
指导一审法院调取原公司的拍卖变更
材料，以充分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2021年8月，一审法院第二次审
理该案后作出刑事判决武汉某咨询公
司无罪。宣判后，原公诉机关提出抗
诉，董伟又积极与检察机关沟通。市
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原公诉机关抗诉不

当，决定撤回抗诉。
“越早一点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就能最大程度地减少企业损失。”在收
到检察院材料后，咸宁中院第一时间
依法裁定准许撤回抗诉，该公司无罪
的判决随即发生法律效力。

“感谢法官尽心尽责，现在我们企
业渡过了‘生死关’，又重回正轨了。”万
某紧紧地握住董伟的手，激动地说道。

“要真正把纸面上的规定有机融
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的全过
程。”董伟介绍，今年来，咸宁法院开展

“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持续深化年”活
动，提出优化营商环境“35条”，将优化
营商环境体现在每个案子上，切实解
决企业的实际问题。

虚开发票案临“生死决”

咸宁法院裁判助企业重回正轨

本报讯（记者王奇峰 通讯员龚睿）离婚
时因财产分割心存不甘，为泄私愤，男子邀
约朋友怒砸判给前妻的私家车辆。最终，这
名男子为自己的任性买单，连同朋友一起被
刑拘。

4月23日，赤壁市公安局荆泉分局接到
群众叶某报警称，其停放在小区内的私家车
被人砸坏。接警后，值班民警迅速出警赶到
现场，看到一辆黑色轿车的右侧玻璃和后挡
风玻璃被砸碎，车身和护板还有多处损坏。

民警随即开展走访调查，摸排线索，于4
月24日抓获2名涉案犯罪嫌疑人苏某（男，
32岁）、丁某涛（男，31岁）。

经查，苏某为泄私愤，邀约丁某涛、漆
某、吴某等人到前妻叶某所住小区，将离婚
时判给叶某的私家车实施打砸毁坏。

目前，苏某、丁某涛2人对自己故意毁
坏财物的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怒砸车辆泄愤
两男子被刑拘

4月25日，经过市城管执法委市政
管理处连续8天作业，市区桂乡大道道
路两侧沟渠淤泥和杂草清理干净，有效
提升道路排水能力，进一步提升城市主
干道颜值。

桂乡大道是进入咸宁城区的主干
道，由于长时间雨水冲刷，道路两侧沟
渠积累淤泥，且长有杂草，影响市容市
貌和道路排水。4月17日起，市政管理
处组织人员进行清淤。

因沟渠狭窄，此次清淤全是人工用
铁锹、锄头或双手作业，运输杂草和淤
泥的车辆一路随行。经日夜赶工，桂乡
大道双线清淤14.6公里，清除淤泥和杂
草达2000立方米，美化了道路沿线。

（记者周阳 通讯员李亚平 薛思佳）

清淤14.6公里
扮靓桂乡大道


